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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 

泉政教督〔2018〕5号 

 

 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南安市申报 
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

市级核查的意见 
  

南安市人民政府： 

   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《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

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闽政教督办〔2015〕49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的通知》（闽

政教督办〔2017〕10 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校责任

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（市、区）评分标准的函》（国教督办〔2018〕

5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在南安市申报自评的基础上，泉州市人民政

府教育督导室组织核查组于 7 月 18 日对你市申报全国中小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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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工作开展市级核查。现将核查情况反馈

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南安市现有普通中小学校 352 所，其中小学（含教学点）286

所，在校生 120098 人；初中 37 所，完全中学 25 所，独立高中 3

所，初中在校生 40413 人，高中在校生 21459 人。九年一贯制学

校 1 所，在校生 1456 人；特殊教育学校 1 所，在校生 384 人。

中职学校 3所，在校生 14992 人；幼儿园 124 所（其中公办园 33

所，民办园 91 所）。 

二、主要成效  

（一）领导重视，保障有力 

南安市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督导文件，强化组织领导保障，2015 年成立由市政府分管教育的

副市长为主任，市政府办副主任、教育局长为副主任，市财政局

等 12 个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南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。

2017 年 12 月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，市教育局局长、市政

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为副组长，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“中小学

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”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做到分管副市

长直接抓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的申创，市教育局和

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负责日常管理，教育督导机构专人负责协调组

织，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行直接管理。市政府教育督导委

员会 4次召开会议，全面研究部署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的创新

机制、组织保障、政策引领、经费助力、条件支撑、主题督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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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问题，做到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和创新县创建

工作启动迅速，开展有力。 

教育督导经费纳入南安市财政预算，近三年共预算 70 万元，

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提供经费保障；每所学校为责任督学配

备一名督学助理，并提供办公场所；11 个督学责任区均设置了督

学办公室，每个办公室均配备了电脑、打印机等各种办公设备，

确保督导工作顺利开展。  

（二）制度完善，管理创新 

南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先后制定了《关于加强学校

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南政教督〔2017〕2 号）《关

于印发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南政教督〔2017〕3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责任督学挂

牌督导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南政教督〔2018〕3 号）等政策性文件，

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和规范。 

1.科学分区，做到全覆盖。2013 年，按照“因地制宜、分级

负责、全面覆盖、推动工作”的原则和覆盖区域内所有公民办中

小学的要求，择优从学校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、进修学校教研员

中选聘 77 名责任督学对全市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实施挂牌督导。

2017 年 12 月完成责任督学换届工作，根据覆盖区域内所有公民

办中小学和每名责任督学负责 3-5 所学校的要求，责任区经过 4

次调整后，目前全市设立 11 个督学责任区，聘请责任督学 106

人，为 481 所中小学校、职业学校、公办幼儿园及有证民办园配

备责任督学，做到了全市中小学校、职业学校、公民办幼儿园挂

牌督导全覆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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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创新管理，做到“三个四”。南安市加强创新管理，在制

定责任督学实施常规督导、专项督导、综合督导和责任督学协作

督导制度的基础上，对责任督学的挂牌督导工作实行“三个四”

管理模式：首先，每月做到“四个一”：责任区召开一次工作会；

至少进行一次随机督导；开展一次师生访谈；撰写一篇督导报告。

其次，每学期做到“四个一”：参加一次专项督导；召开一次社

情民意座谈会；一项典型管理案例推介；责任区组织一次督导心

得交流。第三，每年做到“四个一”：开展一次社会满意度调查；

责任区组织开展一次约请式督导；撰写一份工作计划、总结；撰

写一篇督导案例。 

    （三）队伍精干，注重培养 

南安市教育局印发《关于推荐兼职督学候选人的通知》（南

教督〔2013〕5 号），明确评选要求，精心选拔，聘请了 106 名

热爱教育、工作能力强、教育理念新的人员担任督学，由学校行

政管理人员及教研员等组成，平均年龄 47 岁。其中正校级 58 名、

督导员 40 名、教研员 3名，专业覆盖中小学、幼儿园 31 个学科，

高级教师占比达 73.5%，队伍整体素质高，工作能力强，结构合

理，在各领域充分发挥引领作用。每年根据责任督学考核办法，

在责任督学自评基础上，组织对责任督学进行年度考评，并评选

年度先进督学，给予表彰鼓励。 

坚持“先培训，后上岗”的原则，制定《南安市责任督学培

训制度》、《南安市责任督学岗前培训计划》、《南安市责任督

学年度培训计划》及《南安市责任督学全员培训规划（2017-2019）》

等，采取集中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、专家讲座与网络平台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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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、理论研修与现场实训相结合、交叉观摩与外出学习相结

合的方式，积极开展交流研讨、案例分析、现场督导等灵活多样

的培训，致力提高责任督学督导水平和素养。如 2018 年 5 月 28

日，聘请厦门市海沧区督学潘春辉作《海沧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

工作的实践与思考》专题讲座；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16 日，专门

组织责任督学到西安交通大学开展高端培训，参加培训人数 17

人。近三年，共组织专项业务培训 11 次，参加培训 1000 多人次。 

（四）规范督导，工作创新 

1.规范督导，做到“一人一档”。按照《教育督导条例》

和《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的规定，南安市教育局、

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制定了《关于建立学校常规管理工作随机督查

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为引领学校规范办学、引导责任督学依

法督导提供保障；统一制作责任督学公示牌，为每名责任督学配

发督学证，印发《南安市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手册》等一系列

规范性文件，为督学开展督导工作提供督导依据；制定责任督学

挂牌督导年度工作要点，明确督导主题，按照规定流程开展工作，

建立责任督学工作档案，为每位责任督学健全“一人一档”。 

2.创新督导，做到多样化。在实施常态化督导的基础上，组

织开展责任督学拉练式观摩活动，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及不足之处，

参与分享办学经验，对存在困惑的问题共同讨论交流，最后责任

督学总结分析的“分享式”督导；责任督学在“督”的过程中发

现问题，又因自身专业制约不能很好的对受督学校进行指导，就

约请责任片区内的督学或其他督学共同研讨的“约请式”督导；

责任督学根据学校的发展瓶颈或者督导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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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，然后由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人员进行集

中分析研讨，诊断原因，群策群力，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“会诊

式”督导。这些方式的使用充分发挥了责任督学的作用，取得明

显成效。 

3.多维互动，做到信息化。重视教育督导信息手段应用，建

立南安市挂牌督导邮箱和督导微信群，责任督学和督学助理随时

可以进入，查看文件、下载资料、传播经验、发送材料；在南安

教育微信公众号上设立“责任督学在行动”专栏，专人负责，与

市域内教育信息系统互联互通；在南安市教育门户网站和学校网

站上设置“教育督导”专栏，宣传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

相关政策规定，报道责任督学进校督导工作情况。 

4.总结经验，做到常态化。每年组织责任督学撰写督导案例

并编印成册，总结和推广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经验，多篇督导案例

获省级表彰。如《扮好“督”“导”角色，防患无形之“墙”》及

《打开反映的窗口，提高督导的有效性》论文被省教育督导办评

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优秀案例，《新时期中小学校常规管理

督导对策探索》论文在《福建教育学院学报》（CＮ级）发表。张

习辉督学在泉州市教育督导工作会上作典型发言。 

（五）强化运用，结果有效 

南安市制定相关文件，明确要求学校形成落实督导意见建议

和整改要求的工作机制，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限期整改、当面约

谈等措施，强化了责任督学督导结果的执行力；明确把学校限期

整改的进度和成效作为学校及其主要负责人选拔、交流的重要依

据。各校按照责任督学的整改通知书要求，做到了能立即整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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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上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制定整改方案并及时报送整改情况，

确保了责任督学督导结果的有效运用，有效促进了学校依法依规

办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。南安市教育局党组充分运用责任督学督

导评价的结果，调整交流整改不力的校长。2017 年对执行不力的

29 所学校和 35 个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；2017 年 8 月份和 2018

年 3 月份对中小学校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，其中中心小学、

市直小学（幼儿园）共调整充实校级干部 70 人，中学和职校共

调整交流校级干部 156 人，其中对 34 位年龄偏大或不胜任现职

的校级干部予以免职。 

（六）效益明显，群众满意 

五年来，全体责任督学聚焦学校发展，扎实开展督导，有力

推动了全市教育健康协调发展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：学校布局日趋

合理。编制《南安市中心城区教育资源 2015-2020 年整合提升工

作方案》，推进中心城区教育资源整合提升项目建设，完成投资

7087 万元，扩容 1所中学，扩容 3所、新建 5所小学，扩容 2所、

新建 1 所幼儿园。办学条件全面提高。制定 2018－2020 年城镇

中小学扩容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表，新建、改扩建小学 36 所，新

建、改扩建中学 3所，总建筑面积 88005 平方米，完成投资 15653

万元，新增学位 4653 个。南安三中筹资 1000 多万元建设塑胶跑

道、官桥第一小学筹资八百多万元建设新学校、霞溪小学迁建选

址工作等都是典型案例。优质资源覆盖面逐步扩大。义务教育管

理水平提升工作加速推进，47 所中小学通过福建省、泉州市“义

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”创建工作，21 所小学、7所中学被确认

为福建省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。师资力量稳步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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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以来，公开招聘新任教师 960 名。全市现有各级各类名优

骨干 3248 人，职业学校“双师型”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 71.03%；

荣获“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”1名，福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2名，

“泉州市教育世家”5户，福建省优秀教师 17 名。教育质量稳步

提升。针对责任督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普遍问题，下发《南安市

小学教学质量监测考评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学校

教师工作目标和工作责任，并将小学质量评价纳入乡镇科学发展

考核指标，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。2017 年，有 49 人次的学生

在省级以上高中五学科竞赛或青少年科技创新类竞赛活动获奖；

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均达 98%以上。群众对教育满意度不断提

高。 

三、存在不足 

（一）督学队伍需进一步充实。责任督学数量不足，个别责

任督学负责学校达到 6所；责任督学中幼儿园教师比例偏低。 

（二）档案材料需进一步完善。部分学校制定的整改工作机

制和督学的评优评先监督权机制不够完善；部分责任督学参与学

校活动面不够广，督导记录不够完整，材料不够充实，工作水平

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
（三）责任区办公氛围需进一步营造。有的责任区办公室只

悬挂责任督学工作守则、督导规程和基本职责，有的督学办公室

只悬挂“责任督学办公室”标识，比较简单，感受不到责任督学

工作的重要性和浓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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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经费保障需进一步加强。督导经费尚未设立专项开支

科目，责任督学的工作福利待遇尚不能有效保障，补助标准起不

到调动责任督学工作积极性作用。 

（五）信息化程度需进一步提升。教育信息网未设置教育督

导栏目，教育督导信息管理平台尚未健全，无法做到所有学校与

县域内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信息系统互联互通。 

四、整改建议 

（一）加强队伍建设，落实职责要求。要加强督学队伍建设，

调整充实责任督学队伍；要全面落实责任督学培训计划，采取更

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模式提高培训实效，提升督学队伍整体专业水

平，加快形成一支业务精湛、富有创新精神和教育情怀的督学队

伍。鼓励和要求责任督学要进一步深入学校，多与教师、家长、

学生等交流接触，畅通信息沟通渠道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

建议。依法依规对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、专项督导、综合督导和

协作督导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学校反馈并督促其整改，并根据

督导工作要求规范地向教育督导部门报告情况，提出意见建议，

并做好过程性材料的收集和归档。 

（二）加强文化建设，营造浓厚氛围。在责任督学工作场所

统一配置办公设备，统一责任督学工作要求上墙的基础上，尽量

统一标识，增添督学风采、督导工作流程图、督学助理工作职责

等，营造督学办公室文化氛围；提高责任督学知晓度，利用各种

会议和媒体加强对责任督学的宣传，让责任督学感到“督学是一

种荣誉，也是一种责任”，增强师生与社会各界对责任督学工作

的认同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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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补助标准，落实经费保障。要抓紧出台文件，明

确教育督导经费的科目名称，要有督导工作经费的支出明细表；

要保障责任督学的工作待遇，落实责任督学的工作津补贴政策，

进一步调动责任督学工作的积极性。 

（四）加强科学管理，完善网络建设。要注重现代网络的有

效应用，在依托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、公共邮箱的同时，要根据

省定建设标准建立以网络为基础的县域内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信

息系统，对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现信息化管理。探索实现网

上工作部署、工作交流、信息报送、意见反馈、考核评价、网络

培训等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信息化管理方式。  

五、核查结果 

  对照“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（市、区）评

分标准”，南安市本次市级核查得分 95 分，综合认定为“合格”

等级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30 日 

 

    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省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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